


新市鎮產業投資重購土地退稅申請書參考範例
人民申請案編號:040104 辦理期限:21天

	
	                        (本申請書一經塗改即失效)          
	
	申請
日期
	     113 年11月1  日                

	
	
	




	
	受文者：新北市      縣 稅捐稽徵處    板橋   分處
                                  市

	︵本申請書共一式二份，由申請人及審查單位各執一份存查。︶

	(一) 申    請    事    項
	林口新市鎮產業重購土地退還土地增值稅

	
	(二)
  ︵
申土
  地
請所
  有
人權
  人
  ︶
	公司名稱
	大大股份有限公司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12345678
	負責人
	王小明
	聯絡人
	王小明

	
	
	工廠登記證號
	12345678
	電話
	02-12345678
	傳真
	02-12345678

	
	
	公司地址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X段X號X樓
	Email
	xxx@ooo.oo.oo

	
	
	營業項目
	電視節目製作業

	
	
	實收資本額(千元)
	500

	
	(三)
法
源
依
據
	申請重購退稅產業類別
	電視節目製作業

	
	
	適用法令
	新市鎮產業引進稅捐減免獎勵辦法(新市鎮開發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

	
	
	行政院核定減免函（令）
	依行政院民國108年10月04日院臺建字第1080028779號令公告之________
________產業(請依有利於林口新市鎮發展產業適用範圍之產業定義填寫)

	
	
	新市鎮產業投資計畫書核定文號
	

	
	(四)產業投資時間：土地地籍整理完成起第 _______oo_________年
       計畫完成日期：_xxx年xx月_xx日__開始營運日期：_xxx年xx日xx月__
       開發主管機關劃定有利新市鎮產業引進範圍之公告日期:___xxx年xx月xx日______

	
	申請人保證上列資料均與事實相符且正確無誤，否則願負一切責任。
大大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印鑑：                                    負責人簽章：                             
[image: ] 王小明

                   

	
	※檢附文件：
□ 1.經開發主管機關核定之新市鎮產業投資計畫書。
□ 2.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 3.原有土地及新購土地之地上建物供作商業登記或工廠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影本。
□ 4.原出售及重購土地向地政機關辦理登記時之契約文件影本。
□ 5.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文件。
□ 6.土地所有權人有（無）租賃申明書。
□ 7.原出售土地增值稅繳款收據正本。
□ 8.經營符合行政院所定有利於新市鎮發展之產業證明文件。
□ 9.重購退稅土地清冊（格式如次頁）。

	
	※重購土地退還土地增值稅申請條件：
1.出售原營業使用土地後，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2年內於新市鎮重購營業所需土地。
2.新購土地地價，超過出售原營業使用之土地地價扣除繳納土地增值稅後之餘額者。
3.於開始營運後，向原出售土地所在地之主管稽徵機關申請。
4.出售原營業使用土地，以出售前1年內，未出租且繼續營業使用者為限。
5.以經營符合行政院所定有利於新市鎮發展之產業為限。
6.依法完成營利事業登記或工廠登記，且供該事業直接使用之土地。
7.原出售土地及新購土地所有權人屬同一人。
8.自開發主管機關劃定地區起第6年至第10年內向主管機關申請重購退稅者，其退稅額度減半，第11年起不
予優惠。


新市鎮產業投資重購土地退稅申請書之
重購退稅土地清冊
公司名稱：               請蓋公司及負責人印鑑    □    
	︵本申請書共一式二份，由申請人及審查單位各執一份存查。︶

	項次
	土地標示
	用途說明
	買賣日期
	土地登記完成日期
	土地面積
	備註

	
	
	林口區
國X段
XX地號
	投資
	113年1月1日
	113年3月1日
	500平方公尺
	原出售土地

	
	
	林口區
XX段
XX地號
	投資
	113年1月1日
	113年3月1日
	1000平方公尺
	新購
土地

	
	
	
	
	
	
	
	

	
	
	
	
	
	
	
	

	
	
	
	
	
	
	
	

	
	
	
	
	
	
	
	

	
	
	
	
	
	
	
	



(以下欄位由原出售土地所在地之主管稽徵機關填寫)
	審核結果
	□核對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無誤，准予退稅。
總計退稅金額：
新台幣                                元整
□資格不符或證明文件不全，不准予退稅。

	審查單位
核章
	



		人民申請案編號:040104 辦理期限:2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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